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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房屋所有權人）座落於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之房屋，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提供予                                                                       ______________使用。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憑，願負法律上責任。

房屋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社會團體負責人（理事長）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房屋所有權人如為公司，請核公司及負責人章，並填寫「登記字號」。
2. 會址使用同意書，係屬雙方合意訂定之同意文件，立同意書人與房屋所有權人應為同一人，如為不同人，應取得房屋所有權人之同意文件。如有其他佐證證明文件亦可，如機關出示公函、法院公證文件、租賃契約書等。
3. 團體名稱應與立案名稱一致；起訖日期應包含當屆日期。
4. 團體負責人為當屆「現任」理事長。
5. 有關房屋供人民團體使用涉及之房屋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規定，請詳參次頁(背面)說明。

地方稅：
(1) 房屋供民間團體或協會組織使用，房屋稅按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稅率2%課徵、地價稅按一般用地稅率10‰~55‰課徵、土地增值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2) 若為已核准重購退稅之重購地，於重購登記日後5年內須符合自用住宅要件，若供民間團體設立會址違反自用住宅要件，將追補已退還之重購退稅額。
(3) 房屋同時作自用住宅及民間團體或協會組織使用，按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自住住家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非營業用課稅面積不得少於全部面積6分之1。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按房屋實際使用情形占土地面積比例認定，分別按自用住宅及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4) 房屋如僅以理事長或主委之自住住家用房屋作為登記及聯絡地址，未實際供民間團體使用，請向稅務局提出申請，經現場勘查屬實，可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及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
(5) 如有疑問請洽新竹市稅務局（03）5225161分機166、167話務中心。
所得稅：
(1) 個人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交易前6年內如供出租、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將不符所得稅法自住房地交易所得400萬元範圍內免稅之規定。
(2) 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申請重購自住房地之稅額扣抵或退還，出售房屋及重購房屋均須為自住房屋，且重購自住房地，於重購後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將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3) 如有疑問請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03）5336060分機402、403、420~430。
